关于开展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的通知
各市（州）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决策部署，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决定于2020年开展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现将本次评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奖范围
       以下成果可参加本次社科评奖：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我省作者公开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研究报告；正式出版（以第一次版、印时间为准）的专著（含个人的专题论文集）、译著、古籍整理、工具书、科普读物；经省级及其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刊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2号）上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未曾公开发表但被省、部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采用、推广，或被省、部级及其以上领导采纳，或直接吸收进省、部级及其以上重要文件并出具证明的研究报告（以证明出具时间为准）；已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类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以及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以结项证书时间为准）。
二、奖项设置
       本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设荣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二、三等奖限额为400项，其中，一等奖不超过30项，二等奖120项左右，三等奖250项左右。荣誉奖根据实际情况产生。
三、申报办法
       本次评奖采用网上申报方式。申报人按照《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评奖实施细则》，见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首页“通知公告”）第五章申报办法的具体规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某一市（州）社科联、高校社科联或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初评单位进行申报，不得多渠道申报。选择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初评单位请务必提前联系初评单位人员确定（联系方式见系统首页）。省评奖办不受理个人申报。
       具体申报程序如下：
       （一）网上申报
       1.申报人进入“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四川省社科联官网首页右侧点击进入），在系统首页下载“申报人使用手册”“常见问题解答”，仔细阅读后按照提示进行实名注册、登录，已注册用户直接登录。忘记账号密码见常见问题解答或联系技术支持：400-800-1636。
       2.下载《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以下简称《申报评审表》），按照《申报评审表》“填写步骤”提示点击填写，填写完成后务必点击“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文档”后上传并打印。
       3.扫描上传材料。所有申报成果必须上传以下材料之一：公开发表的（含刊型内部资料上发表）上传该成果的刊物目录页；公开出版的上传出版物封面及出版信息扉页；未曾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上传省、部级及其以上采用证明，或项目结项证书。与成果有直接关联的文章、书评及其他社会影响材料等也可上传。
       （二）报送初评材料
       申报人向选择的初评单位报送：①申报成果暂交一式三份，至少有2份原件，其余可复印；②经系统打印的《申报评审表》，暂交一式三份，需本人签章；③已上传系统的佐证材料打印装订成册，提交1份。
       （三）初评通过后报送材料
       初评通过的成果，由初评单位通知申报人按《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见附件）要求报送申报成果及材料。
四、申报注意事项
       1.认真阅读、正确理解《评奖实施细则》，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报。申报人务必根据自身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选择初评单位，不符合规定的申报初评单位可以拒绝受理。省评奖办不受理个人申报。
       2.《评奖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不属参评范围的成果不予受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成果不能申报。
       3.参评成果的所属学科
       申报人务必根据成果的实际内容慎重选择所属学科，交叉学科按就近原则填写，申报截止所属学科不得调整。翻译类、科普读物以及确无法归属某一学科的成果，可选择“综合类”作为所属学科，其他成果均不得选择“综合类”。学科评审组专家是按照学科组构成学科在省社科评奖专家库随机遴选，如因所属学科问题，学科评审组不予评审或推荐，后果申报人自负。
       4.个人申报限额问题
       本次评奖不管是作为申报人还是参与人，每个人最多申报或参与两项个人成果，其中，个人独立完成成果限报1项。个人申报或参与达到2项，系统自动锁定，第三次出现该人的申报评审表系统拒绝上传。有多项成果申报或参与申报的，请慎重选择，申报人务必向参与人本人告知此情况，征得参与人本人同意后再行申报。
       5.负责人与参与人
       负责人：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系列论文参与完成三分之二以上，且部分论文是第一作者；专著的主编或著者；研究报告的第一完成人；课题结项证书上的负责人。
       参与人：必须是论文或系列论文的署名作者；专著封面的主编或著者，正文中的写作人，前言后记明确参与写作的人员；研究报告的署名作者；课题结项证书上的参与人。
       多人合作成果，若以个人或部分成员申报，须出具其他成员签字的同意证明，否则不予受理。
       6.集体成果
       集体成果不出现任何个人署名，原则上不限额。以集体或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须在《申报评审表》填写集体申报说明，以集体名义申报如课题组须由课题组负责人签字，以单位名义申报须经单位领导人签字并加盖公章。集体成果一经申报不予变动，获奖后省评奖办不提供任何个人获奖证明。
       7.《申报评审表》的所有内容请申报人认真如实填写，申报截止后不能作任何修改，纸质《申报评审表》必须与网上提交的《申报评审表》内容完全一致，内容不一致的参评成果不予受理。申报人务必在《申报评审表》“申报人的承诺”处签章。
       8.请及时申报并按通知要求报送纸质材料到初评单位，未按时报送材料视为自动放弃参评。申报期间均可在系统提交申报或修改重传，申报截止系统自动关闭，拒绝任何申报或修改。
       请申报人尽量提前提交，如在最后截止时间因网络或技术问题导致提交不成功，后果申报人自负。
       9.凡申报参评的成果及材料，不论获奖与否，都不退还本人。
五、初评单位管理要求
       本次评奖采取初评单位在线管理。各市（州）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本次社科评奖的初评单位，要切实履行好成果的在线受理申报、在线审核、在线管理的职责，严格按照《评奖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组织初评工作，并按要求报送初评材料。初评通过的申报成果及《申报评审表》份数必须按照《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要求报送到省评奖办。
       各初评单位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对申报成果的审核工作，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在线审核和纸质材料审核工作。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核不予通过：
       1.不符合《评奖实施细则》规定的申报成果，如不在要求时限内的成果或不属申报参评范围的成果等；
       2.不属于本初评单位审核范围的申报成果；
       3.不按本通知要求提交纸质材料的申报成果。
六、时间要求
       （一）申报时间：10月15日-11月12日。省评奖办10月15日09：00开通网上申报系统，接受申报；11月12日17:00申报截止，网上申报系统自动关闭，一律不再受理申报和修改。11月13日前报送纸质材料到初评单位。
       （二）初评单位网上审核时间：11月13日——16日各初评单位开展集中审核。
       （三）初评单位开展初评的时间及报送材料目录：
       1.初评前，于11月18日前在系统填报并提交《关于开展初评工作的报告》。逾期不提交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评奖初评资格。
       2.初评：于12月18日前完成初评工作，《关于开展初评工作的报告》经省评奖办网上审核同意后即可按计划开展。
       3.初评后提交：①《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初评单位推荐汇总表》（系统自动生成）纸质一份，首页左上角加盖单位公章；②《关于开展初评工作的报告》（系统自动生成）纸质一份（加盖单位公章）；③申报成果，份数参照《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至少有2份原件；④《申报评审表》，纸质份数参照《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至少有1份原件（加盖初评单位鲜章）；⑤佐证材料打印装订成册提交1份。以上材料务必于12月25日前送达省评奖办。
请随时关注社科评奖管理系统，省评奖办将及时发布评奖有关信息。现已同步发布了《评奖实施细则》等有关材料，请申报人和初评单位认真阅读后进行申报和初评。  
       如有不明之事，申报人请与各初评单位联系（联系方式见系统首页），初评单位与省评奖办联系。申报中遇到技术问题请按“申报人使用手册”“常见问题解答”提示操作，不能解决的请联系技术支持电话400-800-1636。
       附件：各学科推荐成果报送材料表
四川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0月14日

